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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业与草原学院                   实验室管理体系及岗位责任（修订）

一、实验室管理体系
实验室安全管理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要求，根据“安全第一、预防为主、以人为本、依法依规、综合治理”和“谁使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配合学校建立学校、学院、实验室三级联动的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体系，责任到室到岗到人。
学院建立院系实验室安全领导小组，由学院党政负责人任组长，主要领导责任人任副组长，组员由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实验室管理员、学科负责人、教研室主任、实验室安全责任人组成。
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党委书记、院长）是本单位实验室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行政副院长）是本单位实验室安全工作的主要领导责任人，协助第一责任人负责本单位实验室安全工作，学院实验室管理员负责具体管理工作。各实验室安全责任人是本实验室安全工作的直接责任人。实验指导教师、研究生导师及项目负责人对实验项目安全及师生安全负责，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学院建立一支由教师、实验技术人员和学生组成的实验室安全督查队伍，协助各级责任人开展实验室管理。
学院与实验室所有使用人员签订实验室安全责任书，实验室安全管理坚持奖惩结合，与个人的年度考核、聘期考核、评奖评优、岗位评聘、晋升晋级、研究生招生等挂钩，对造成经济或人身伤害等后果的责任事故，实行 “一票否决制”。
二、岗位责任
（一）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学院实验室安全领导小组负责统筹推进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各项工作。
1、组织领导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
2、研究制定与实验室安全相关的政策、规章制度、责任体系及运行机制。
3、研究决定实验室安全的重要工作或重大事项。
4、研究审议需向学校党委常委会提交的事项。
5、其他需要决定的事项。
（二）第一责任人
学院、独立运行科研机构的党政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实验室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实验室安全工作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主要职责是：
1、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安全责任体系和规章制度，组建本单位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确定分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唯一学院副职领导及每间实验室的安全责任人。开展相关考核、奖惩工作。
2、代表本单位与学校签订《实验室安全责任书》，与本单位各实验室签订《实验室安全责任书》。
3、落实本单位实验室安全条件保障，筹措实验室安全建设和管理经费，解决实验室安全管理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三）主要领导责任人
各学院、独立运行科研机构分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副职领导，协助本单位第一责任人负责本单位实验室安全工作，对本单位实验室安全工作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主要职责是：
1、严格执行国家、地方及学校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负责制定、落实本单位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和工作计划。负责组织本单位实验室安全检查与评估，落实相关整改措施，切实达到整改要求。
2、督促各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制定本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确保各实验室安全责任人与每一位使用实验室的师生签订《实验室安全责任书（承诺书）》。
3、组织制定本单位实验室安全培训计划，严格落实实验室人员安全准入制度，系统开展实验室安全教育和突发事故演练。
4、具体负责对教学、科研所需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物品（气瓶及高温、高压容器等）、危险生物制品等危险源的购置申请进行审批，对其购买、运输、储存、领用、使用、退还和实验废物处置进行监管。建立本单位危险源分布清单，建立针对重要危险源的风险评估和应急管控方案。
5、根据需要在教职工中选聘专（兼）职实验室安全管理员，明确职责，协助开展安全培训、巡查整改等工作。
6、系统建立本单位实验室安全工作档案，及时发布、报送实验室安全工作相关信息和工作进展等。
（四）实验室安全责任人
 实验室安全责任人是本实验室安全工作的直接责任人，对其管理的实验室安全工作负有直接管理责任。主要职责是：
1、落实实验室安全责任制，代表实验室与二级单位签订《实验室安全责任书》。严格执行实验室人员安全准入制度，与进入实验室的各类人员签订《实验室安全责任书（承诺书）》，并承担实验室的设备培训、安全教育、告知、警示、告诫、制止等责任和义务。
2、严格执行学校及学院实验室安全规章制度，根据实验室安全分类分级具体情况，制定并落实实验室安全管理规章制度，主要包括准入制度、值班制度、个人防护、设备维护、管理和操作规程、重要危险源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等。组织落实规章制度及安全警示标识上墙工作。
3、建立实验室危险源清单，对实验室内所有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物品（气瓶及高温、高压容器等）、危险生物制品等危险源的购买、运输、储存、领用、使用、退还和实验废物处置进行监管。
4、负责对实验室设备的存放进行审批。
5、定期维护、保养各种仪器设备及安全设施。
6、负责实验室安全管理的日常工作，建立健全实验室安全日志、危险化学品台账、实验室安全隐患台账、贵重及特种设备运行记录等实验室技术安全档案。配置必要防护设施，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具。
7、负责组织实验室环境卫生和安全巡视等日常工作并做好记录，积极配合学校及二级单位开展实验室安全检查和自查，组织落实安全隐患整改，及时做好安全信息的汇总、上报等工作。
8、负责实验室安全管理的其他工作。
（五） 实验指导教师、研究生导师及项目负责人
实验指导教师、研究生导师及项目负责人对实验项目安全及师生安全负责，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主要职责是：
1、严格遵守各级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参加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按要求完成学习培训考核方可进入实验室开展实验。
2、严格落实安全责任，与实验室安全责任人签订《实验室安全责任书（承诺书）》，配合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和各级管理人员做好各项安全工作。
3、对实验项目进行风险评估，告知学生实验项目可能存在的危险性，开展安全培训和技术指导，为学生配置有效的个人安全防护用具，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不冒险开展高危险性实验。
4、具体负责实验项目所需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物品（气瓶及高温、高压容器等）、危险生物制品等危险源的购买、运输、储存、领用、使用、退还和实验废物处置。
5、教育并指导具体实验人员如实填写实验室安全日志、危险化学品台账、实验室安全隐患台账、贵重及特种设备运行记录等实验室技术安全档案，配合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做好实验室环境卫生和日程管理。
（六）学生和外来人员安全责任及权利
在实验室开展教学、科研活动的校内学生、外来人员，对实验室及自身安全承担责任，应严格遵守以下规定：
1、严格遵守实验室安全人员准入制度，进入实验室前须参加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按要求完成学习培训考核，并与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和指导教师共同签订《实验室安全责任书（承诺书）》，方可进入实验室开展实验。
2、严格遵守各级实验室安全管理相关规定，配合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和各级管理人员做好各项安全工作，排除安全隐患，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3、开展实验项目需经指导老师（研究生导师、项目负责人）及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同意，知晓实验项目的危险性，严格执行操作规程，佩戴必要的防护用具，对实验过程中的各种风险进行实时防范。
4、未经指导教师（研究生导师、项目负责人）和实验室安全负责人双方批准，不得购置、使用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物品（气瓶、高温高压容器）、危险生物制品、辐射源等危险物品，更不得在教学、科研项目中超计划、超范围购置或使用以上物品，不开展高危险性实验。
5、知晓应急电话号码、应急设施及物品的位置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
6、有权对实验室存在的安全提出意见，并有权拒绝进入存在安全隐患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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